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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云瑶代表： 

  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医保工作的关心支持。您在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提

出的《关于保持医保制度改革良性运行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办理，现答

复如下： 

  一、有效推进参保扩面工作方面 

  参加基本医保是帮助群众化解医药费用负担、有效防止群众因病致贫返贫

的前提条件，我省高度重视基本医保参保工作，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巩固拓展

参保扩面成果。 

  一是将“全民参保”工作纳入省政府对市（州）政府绩效管理考评指标体

系，成立省医疗保障局参保扩面专班，凝聚合力，集中开展“全民参保季”专

项行动，拟会同省教育厅等 6 部门联合印发《吉林省开展儿童参加基本医疗保
险专项行动工作方案》，进一步完善包括新生儿在内的儿童参保、待遇政策和

经办服务。二是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 5 部门相关要求，从今年

起，我省统一社会保险费征收模式（简称“统模式”），我局持续优化统模式

下医保参保服务，精简办事环节，提高服务效率增强群众“跨部门”医保服务

体验一致性。三是推动建立“一人一档”全省医保参保数据库，通过采取线上

微信公众号、抖音、快手及开展线下“七进”活动（621 场），发放宣传制品

（71.7 万份）、组织培训（208 场）等方式，多方面、多角度不间断深入开展

宣传动员。截至 3 月底，全省 2024 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 2272.05 万人，参保覆

盖率为 97.1%;缴费人数 2111.65 万人，缴费率为 90.3%，其中，四平地区缴费

人数 161.41 万人，缴费率为 95.1%，提前完成参保率 95%以上的任务目标。 

  二、优化资金管理和结算方式方面 

  一是加强中省级医保财政补助资金管理。我局会同省财政厅出台了《关于

对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中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实行省级管理试点方案》，将居



民医保中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实行省级管理，专户封闭运行，从制度上解决部分

统筹区居民医保财政补助资金不能及时足额到位的问题。 

  二是采取多种举措减少医疗机构垫资压力。印发了《吉林省医疗保障区域

点数法总额预算和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暂行办法》及《吉林省医疗保障区

域点数法总额预算和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经办管理规程（试行）》，明确
定点机构费用结算采取月度预付、季度预结、年终结算的方式。对定点医药机

构使用的集中带量采购药品、耗材，采取预付部分资金的方式缓解垫资压力。

建立了定点药店预留医保服务质量保证金动态管理机制，统一下调定点药店预

留保证金至 3%，缓解定点药店回款垫资压力。 

  三、科学制定控费标准和检查评定方面 

  我省已全面推行区域总额预算，在“以收定支、收支平衡”原则下，取消

了单个医疗机构的的总控指标，转为区域内所有医疗机构可分配的医保基金总

额预算指标，促进医疗机构运营精细化管理，减轻患者医疗费用负担。同时，

按照《吉林省 DRG/DIP 支付方式改革三年行动计划》要求，2023 年底全省所有

统筹区已按 DRG/DIP 实际付费，并建立按病种付费为主，按床日、按人头、按

项目为辅的多元复合医保支付体系，可针对不同医疗机构、不同诊疗方式选择

相适应的支付方式，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 

  下步，我们将持续推进参保扩面、健全政策体系、优化信息系统、完善监

管方式、加强医保基金收支管理。同时，进一步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强化

医保标准化、精细化管理，促进定点医药机构规范经营，并广泛开展政策宣传

培训，增强医疗机构参与改革积极性，促进医疗机构加强对医疗服务行为的管

理，主动降低成本，在控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的同时，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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